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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: 

＊各班每學期支用導師活動費用及額度，請先詢問導師額度可否支用後，至系上

領取『導師活動補助費申請表』，經系主任核准後支用。 

＊系學會每學期補助費及額度，請先詢問學會老師額度可否支用後，至系上領取

『導師活動補助費申請表』，經系主任核准後支用。 

 核銷提供單據或發票（學校統編：04126516，抬頭：國立台灣科技大學，單據請導師簽名） 

 

以上，如有任何問題，與系辦洽詢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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